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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 询 服 务 合 同 
 

 
委托人：中机欧洲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1123 Budapest, Alkotás utca 55-61. B Torony. 1. em. 
联系人：孟凡晔 
联系方式：+36 70 550 6666 
 
 
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五栋大楼 C 座 402 室 

联系人：尹建强      
联系方式：010-68008059  /  18601271416  

 

 
 

 

 

 

 

 

 

 

 

 

签约地点: 匈牙利     

签约日期：2022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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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合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当事方经协商签订如下合同。 

一、 咨询合同约定事项 

1、估值目的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经济行为文件表明，估值目的为中机欧洲有限公司拟收购匈牙

利 Rubicone Solar Kft.公司股权，需要资产评估机构提供估值咨询服务。 

 2、估值对象和估值范围 

⑴  估值对象是匈牙利 Rubicone Solar Kft.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⑵  估值范围是 Rubicone Solar Kft.公司资产负债表列示全部资产和负债。 

3、估值基准日 

由委托人确定估值基准日为： 2022 年 8 月 31 日。 

4、估值咨询报告使用范围 

⑴  估值咨询报告使用人是委托人。  

⑵  估值咨询报告仅供本合同约定的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使用人使用，其他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值咨询报告的使用人。 

⑶  委托人或者其他估值咨询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估值咨

询报告载明的使用目的及用途使用估值咨询报告。 

⑷  委托人或者其他估值咨询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约定使用估值咨询报告的，资

产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⑸  委托人应在载明的估值结论使用有效期内使用估值咨询报告。 

⑹  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将估值咨询报告

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⑺  未征得资产评估机构同意，估值咨询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

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5、估值咨询报告提交期限和方式 

⑴  委托人提供相关资料的提交时间为本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 

⑵  资产评估机构收到委托人提供的全部估值申报资料后，20 个（包含）工作日

完成委托人委托的估值工作，并向委托人提供估值咨询报告初稿。若因不可抗力因素

需延长或提前完成估值工作，合同当事人另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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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估值咨询报告初稿通常采用电子版本，以资产评估机构项目经理的电子邮件

发出时间为估值咨询报告提交时间。 

⑷  资产评估机构向委托人出具的正式书面估值咨询报告为伍份，正式估值咨询

报告可以采用当面提交和邮寄方式，无论当面提交和邮寄方式，双方交接人员都应填

写交接清单。如需增加份数或需要估值咨询报告的外文翻译稿，需要增加必要成本费

和翻译费用。两种文本遇有解释不一致时，应以中文本为准。 

⑸  估值咨询报告复印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二、 估值服务费、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  

1. 根据估值收费标准、行业惯例和本项目的工作量，经协商收取含税估值服务费

为人民币叁万玖仟元整（¥39000.00 元），增值税率为 6%。即不含税估值服务费为

（¥36792.45 元），税金为（¥2207.55 元）。 

2. 具体付款方式为：  

出具估值咨询报告初稿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款。 

3. 委托人应按照约定时间将相应的估值费存入估值机构如下指定账户： 

单位：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税号： 91110102720918709G 

账户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2 号楼 3 门 904 室 

电话： 010-88395676 

开户银行及账号： 交通银行北京阜外支行 110060239018170053965 

4. 上述服务费包括估值人员必要的交通、住宿、餐饮、通讯和办公费用等。 

5. 估值服务费以人民币为计价本位币。 

6. 因委托人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原因导致估值程序受限，资产评估机构无法履行

估值委托合同，资产评估机构可以单方解除估值委托合同，委托人应按照已经开展估

值业务的时间、进度，或者已经完成的工作量支付相应的估值服务费。 

7. 委托人提出提前终止估值业务、解除估值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已开展估

值业务的时间、进度，或者已完成的工作量支付相应的估值服务费。 

8. 委托人要求出具虚假估值咨询报告或者有其他非法干预估值结论情形的，资产

评估机构有权单方解除估值委托合同，委托人应按照已经开展估值业务的时间、进度，

或者已经完成的工作量支付相应的估值服务费。 

三、 委托人和资产评估机构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一）委托人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1. 依法提供估值业务需要的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 恰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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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咨询报告是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2. 委托人应当根据估值业务需要，负责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和其他评估专

业人员与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协调。 

3. 对资产评估机构所提供的全部资料和信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未经资产评估机

构许可，不得向委托人以外的任何人透露。 

（二）资产评估机构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1. 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估值对象在估值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

和估算并出具估值咨询报告，是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 

2. 依法提供估值业务需要的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恰当使用

估值咨询报告是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责任，资产评估机构的责任不能替代、减

轻或免除委托人的责任。 

3. 遵守职业道德，对在工作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予保密，对委托人提供的内部

资料和估值结果严守秘密。 

4. 资产评估机构在委托人履行其责任与义务的前提下，将按双方约定时间出具估值

咨询报告。若委托人不能按照规定时间提供相关材料，资产评估机构有权相应延长交

付估值咨询报告的时间。 

5. 在估值过程中，若因委托人原因提出重大更改，造成资产评估机构返工，双方应

另行协商加收估值费和延长出具估值咨询报告时间等事项，必要时可以签订补充协议

或另行签订委托合同。 

（三）约定事项的变更 

1. 委托合同签订后，合同各方发现相关事项约定不明确，或者履行估值程序受到限

制需要增加、调整约定事项的，应经过协商对估值委托合同相关条款进行变更，并签

订补充协议或者重新签订估值委托合同。 

2. 由于可能出现的不可预见情况，影响约定业务如期完成或需提前出具估值咨询报

告的，双方可要求变更约定事项或解除约定，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双方协商解决。 

3. 订立估值委托合同时未明确的内容，估值委托合同当事人可以采取订立补充合同

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形式做出后续约定。 

四、 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 

1. 本委托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 

2. 本委托合同正本一式贰份，经各方签章后各执壹份，每份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估值委托合同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估值委托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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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估值委托合同订立后发现相关事项存在遗漏、约定不明确，或者在合同履行中约

定内容发生变化的，资产评估机构可以要求与委托人订立补充合同或者重新订立估值

委托合同，或以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对估值委托合同的相关条款进行变更。 

5. 本委托合同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向资产评估机构所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 

五、 双方签字盖章 

 

委托人：中机欧洲有限公司 (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盖章） 

                            

资产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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